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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维修合同

甲方：伊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伊宁养护所

乙方：新疆松沃工程机械维修有限公司

侧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双方就车

辆维修情况协商一致， 订立本合同。具体事项如下：

一、维修地点：伊宁市宁远路270号-05

维修部位：平地机拆装刀板；4号欧曼除雪车拆装腹刀，

添加防冻液；新F68988除雪车拆装前刀，侧刀，添加防冻液；

2号欧曼除雪车拆装前刀、腹刀，更换副水箱，添加防冻液；

手推式扫雪机更换机油滤芯，机油，机滤，校正维修驱动连接

轴，火花塞，维修马达；新F79729拆装前刀、腹刀，添加防

冻液；斯特林除雪车拆装前刀，添加防冻液；新F27483添加

防冻液等

二、质量标准

按有关技术标准执行，确保所修部分正常工作，若甲方

指定代理人在车辆维修期间发现车辆使用配件以次充好不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甲方将有权解除合同。

三、验收方式

乙方派人会同甲方指定代理人试机验收。验收合格后甲

方指定代理人向乙方签署验收单。

四、维修费用

乙方收取维修人工、配件材料款、税金等共计元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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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大写：肆仟贰佰捌拾柒元整。具体见双方盖章

确认的已标价维修清单。

五、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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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3日日内完成车辆维修， 乙方延期

完成维修工作， 每延误一日应按日承担 100元 （人民币）

违约金，延误达5日， 甲方即可解除合同。

已修复车辆未交付甲方之前， 乙方负责车辆的安全保护

工作，保护期间发生损坏、丢失，乙方自费负责修复或赔偿。

车辆修复完成时， 乙方负责对车辆进行全面清理工作。

凡乙方未能完成合同、规范规定的内容， 造成甲方损失

的，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的有关损失。

甲方延期付款应承担延期付款利息。

六、付款方式

甲方在车辆修复完成后，由甲方代理人进行验收，验收

合格后签署验收单， 乙方凭甲方代理人签署的验收单、已标

价维修清单及正规发票向甲方申请支付维修款， 甲方收到以

上付款凭证后20日内支付维修款。

乙方指定收款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分行

账 户： 3006022019200636611

行 号： 102898002205

七、维修工期

由 2026年2月17起至 2026年 2月19日前完工。

八、保修期限

自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乙方所修部位保修 6个月。

九、其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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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维修如遇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造成不能维修时，

工期可顺延。

2、此车辆维修使用配件或油品需使用其他品牌时，

经甲方认定后方可使用。若所修部位在保修期间出现故障乙

方修理工必须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

3、若乙方或甲方违约， 没有按合同执行的， 履行合

同过程中发生争议，首先本着友好态度协商解决，若经协商

仍不能解决， 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合同签订地

为甲方所在地。

4、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5、合同一式贰份，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各持壹份，

其余送相关部门备案， 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乙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工伤， 工亡及对第三人

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乙方应自费按规定设

置警示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如乙方设置有瑕疵所产生的民

事侵权赔偿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7、乙方在签订合同前应提供其可履行本合同的资质

文件。

8： 甲方指定： 古丽米拉 .艾合买提江 身份证号：

65410119841228092X 电话：

13565201460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乙方指定： 陈菊 身份证号： 340123197208207909

电话： 18326065965乙方的委托代理人。

双方指定的代理人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签署文件双方都

各自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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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双方对机械的交接以双方指定代理人签署的交接单

为准。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签署内容）

甲方单位： 乙方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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